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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工发〔2020〕7 号 

 

 

湖北省总工会关于深入开展“职工爱心消费
扶贫、助推全面迈入小康”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县(区)总工会,各大型企（事）业工会,省直各产业(厅、

局)工会,省金融各行(司)工会,省直机关工会,省总工会各直属

基层工会: 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

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湖北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指示

要求，坚决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

社会发展工作总体部署要求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打赢我省脱

贫攻坚决战、助推湖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积极作用，经省

总工会研究并报有关方面同意支持，现就在全省开展“职工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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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消费扶贫、助推全面迈入小康”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推进职工爱心消费扶贫行动

自觉 

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

的收官之年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

重要讲话，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、确保今年如期实现全面建

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发出决战号令。省委、省政府围绕坚持

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两手抓、两不误，对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

情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坚决完成全省脱贫攻坚目标任务，确保湖

北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决策部署、提出明确要求。全省

广大职工是决战脱贫攻坚、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社会力量，在

抵御疫情对我省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带

来的影响，进一步巩固产业扶贫成果、释放消费扶贫动能中具

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组织开展“职工爱心消费扶贫、助推

全面迈入小康”活动，就是要积极响应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多方

联动推进消费扶贫的政策指引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职能优势，

组织引导广大职工以实际行动，促进我省优质农副产品特别是

贫困地区农副产品扩大市场、增加销量，带动广大农民和贫困

群众增产增收；就是要把助力脱贫攻坚与关心帮助疫情后的全

省职工家庭生活有机统一起来，激发全省职工融入全局、热爱

家乡的家国情怀，与我省贫困地区农民群众守望相助、共克时

艰，联手打赢脱贫攻坚战，携手全面迈入小康社会。 

二、明确政策措施，扎实推动职工爱心消费扶贫活动落地

落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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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明确政策标准，组织职工消费。全省基层工会在继

续落实《湖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鄂工发

〔2018〕6号）职工集体福利支出限额标准外，今年可按每人不

超过 500 元的标准，优先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、“扶贫 832”等

消费扶贫平台，统一组织购买我省贫困地区农副产品，或以爱

心消费扶贫券（包括电商消费券）的形式发放给工会会员（职

工），爱心消费扶贫券必须用于购买我省农副产品，重点是购买

我省贫困地区农副产品。采购爱心消费扶贫物资经费不足的基

层工会，可依照《工会法》规定，申请行政给予补助。 

（二）安排专项补助，保障基层财力。针对疫情冲击导致

今年我省企业普遍营收减少、基层工会经费收入下降的实际，

为支持广大基层工会克服暂时困难、开展好职工爱心消费扶贫

活动，省总工会发挥面上推动作用，从历年结余经费中安排 1

亿元专项资金，用于补助全省基层工会（重点是基层一线生产

经营企业工会）；各市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总工会和大企、

产业工会可按照本地本系统基层工会实际，适当给予配套资金

补助，并协调推动相关方面给予必要支持，确保基层工会和一

线职工爱心消费活动落地落实。 

三、严格工作要求，确保职工爱心消费扶贫活动有力有序

开展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全省各级工会要把组织开展“职工

爱心消费扶贫、助推全面迈入小康”活动摆上重要位置，作为

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的重要举措，作为关爱职工、助力脱贫的

有效手段，聚焦我省农副产品销售和扶贫重点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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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心部署安排，强化工作落实，努力在推动全省决战脱贫攻坚、

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彰显工会组织的有效作为。 

（二）周密安排实施。各级工会要加强对基层工会的指导

服务，把落实职工爱心消费扶贫的政策措施与帮助基层工会解

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，加大政策宣传、资金扶持、工作导

引和督促检查力度，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联动与协作，

确保职工爱心消费活动有力有序有效推进，释放出应有的助力

扶贫功能和社会示范效应。 

（三）严守工作纪律。各级工会在组织动员所辖基层工会

开展职工爱心消费扶贫活动中，要切实发挥工会经审组织的作

用，加大对基层工会经费开支的审查力度，严格落实好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及各项纪律要求，坚决杜绝变相送礼等违纪行为，

确保工会经费使用符合政策要求和相关规定，为活动开展营造

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。 

 

 

湖北省总工会       

2020 年 4 月 2 日     
          
 
 
 
 
 

报送 :全国总工会、省纪委监委。 

抄送 :省财政厅 、省审计厅、省扶贫开发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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